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3日（星期三）09時 30分 

視訊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fef-rcko-fsx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院系級學術單位主管、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應到 93 人，實到 88 人，請假 5  人，詳如

簽到簿。) 

列席人員：行政單位副主管、學生代表 (列席人數  29 人，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一、隨著開學日(112年 9月 11日)接近，暑假已邁入尾聲，各單位同仁將為開學準

備而忙碌，尤其是新生報到、學生選課、入住宿舍等生活上的問題，再請各

位同仁協助預為整備因應。 

二、介紹新任主管：林建良總務長兼任經營管理處處長、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林銘

哲主任、體育室宋靜宜主任、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陳銘志主任、綜合業

務處楊敏雄處長，配合行政主管異動，總務處、秘書室等部分行政單位副主

管亦配合調整，感謝各位同任願意擔任行政主管為校服務。 

三、行政組織調整上，本學期最大改變為綜合業務處，因應學校資訊化作業已趨

成熟，申請及審核業務已採線上化作業，故將原五校區綜合業務處整合為一

處，未來在取件作業方面亦將儘快推動線上化，期透過組織調整讓行政運作

更有效率。另一變動為進修學院於本(112)年 8月 1日退場，但因進修學院還

有舊生尚未畢業，二年級學生相關業務仍由進修學院處理，一年級新生業務

則併由綜合業務處辦理。 

 

貳、確認 111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紀錄暨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如執行情

形附件/第 1頁)：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洽悉。 

 

https://meet.google.com/fef-rcko-fsx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及調閱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7月 5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 111學年度第 9次各校區綜合業務處跨單位溝通協調會議提案一決議事

項辦理。 

三、「調閱」之定義原規定係「指調取回溯影像並下載影像」，為與「監看」、

「回放」僅單純以肉眼觀看及「複製」係匯出調閱之資料至其他裝置，在意

旨上有所區別，爰修正為「調取回溯影像並下載檔案觀看」，兼有下載與觀

看之行為。（修正第二點第四款） 

四、另，目前校安中心之職權範圍限於監看或回放監視影像資料，惟考量於非上

班時間內遇緊急狀況時校安中心人員可能需馬上調閱複製監視器，為簡化申

請程序並符合實際需求，爰增列「但如有校安中心人員在場，經校安中心或

綜合業務處單位主管同意准予先行調閱或複製，並應於事後補行申請程

序。」之文字，以資明確（修正第六點第三款）。 

五、檢附「本校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及調閱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簡報（如

附件 1-1/第 26頁）、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1-2/第 28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要點」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7月 5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為激勵本校教師指導學生申請並執行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獲核定

通過並依規定指導學生完成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結案之教師，爰提案修正本

要點。 



三、本次修正重點為將補助教師業務費五千元調整為核發教師獎勵金一萬元，增

訂指導學生獲研究創作獎之教師再核發獎勵金二萬元，並由研發處安排一次

經驗分享演講。 

四、本要點修正通過後，擬自 112年度起獲核定補助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適用。 

五、檢附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要點」修正草案

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1/第 33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新增第 7點「獲海洋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者，比照本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相關文字授權研發處及海科處討論後逕予潤修。 

三、原第 7點，點次依序遞移為第 8點。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外國學生就學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7月 5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來函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爰修正「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外國學生就學要點」。 

三、檢附本校「外國學生就學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

文（如附件 3-1/第 37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函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11點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7月 5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11點有關學術回饋金分配比例規定，係併校之初

參考原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訂定，惟分配比例已不符合現行校務運作；且

相較於指標學校，在校級分配比例有所落差，爰依據 112年 6月 5日本校



111學年度第 9次主管會報「規劃調整本校教師校外兼職/借調之學術回饋金

分配比例報告案」之決定，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 

三、檢附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11點修正提案說明表、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4-1/第 53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借調辦法」第 3條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7月 5日 111學年度第 10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次為配合校務運作需求，並考量有關本校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借調至

公民營事業機構，學校向借調機構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之分配

比例之規定與指標學校相比較有所落差，爰依據 112年 6月 5日本校 111學

年度第 9次主管會報「規劃調整本校教師校外兼職/借調之學術回饋金分配

比例報告案」之決定，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三、檢附本校「教師借調辦法」第 3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5-1/第 6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考績(核)作業注意事項」第 1點及第 5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8月 12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本次為配合本校現行年度行政單位績效考評及學術單位成果報告運作實務，

爰修正本要點第 5點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提列甲等以上人數比例上限之計算

方式。 

三、檢附本校「考績(核)作業注意事項」第 1點及第 5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

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6-1/第 65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職工敘獎案件審議原則」第 1點及第 3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8月 12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本次為配合本校現行年度行政單位績效考評及學術單位成果報告運作實務，

爰修正本原則第 3點有關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敘獎數上限之計算方式。 

三、檢附本校「職工敘獎案件審議原則」第 1點及第 3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

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7-1/第 71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先進材料成形技術中心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8月 12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為因應區域產業發展，扣合航太、電動車、鐵道、海洋等產業技術深化，協

助整合本校精密機械加工、材料成形及模具等製造技術，統籌規劃校內精密

機械製程技術相關事務與跨域合作，建立本校特色技術聚落發展與方向，特

設置任務編組先進材料成形技術中心，協助擬定策略與推動相關業務。 

三、檢附本校「先進材料成形技術中心設置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

案全文（如附件 8-1/第 75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九 提案單位：校安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外賃居生輔導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5月 26日第 111學年度第 6次校園安全中心會議討論通

過，並於 112年 6月 7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依據 110年 8月 1日「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注

意事項」辦理相關依據及業務工作重點推動進行修正。 

三、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學生賃居平台｣系統建置完成，原兩周內由校安中心通知全校學生至

「學生賃居服務平台」登錄住所資料及完成賃居住所安全自主檢核，

將兩周內刪除，修改後列於新條文第三點第一項。 

（二）｢導師導生互動平台｣系統建置完成，原每學期第五週起由導師對賃居

學生實施關懷訪視，將第五週起刪除，修改後列於新條文第五點第一

項。 

（三）新條文第十點新增貨幣名稱。 

四、檢附本校「校外賃居生輔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9-1/第 78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配合本校學務處組織調整，增進行政效率與彈性應變，爰修正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0-1/第 84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點及表一規定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且因校安中心為一級單位，校園安全事件應立即通

報校安中心，爰修正「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三、檢附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點及表一修正總說明、修

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1-1/第 91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保障學生權益，修訂予以懲處態樣與每次敘獎及懲戒額度，提供權責單位

獎懲依據，並修訂獎勵類型以增加作業彈性，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及第十一條。 

三、另配合組織調整及菸害防制法修正施行，修正部分用語文字或體例格式，修

正本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四、檢附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

件 12-1/第 95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討論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11條第 1項修正如下： 

(一)第 3款修正為「大功二次（含）以上、大過一次（含）以上、定期察

看、退學、開除學籍，由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並函文予家長、學生、該系所及導師。」，另校外通知請以掛號郵

寄，相關文字授權學務處修正納入。 

(二)第 4款有關學生記懲戒之處分通知方式，會後請協助查明，以利瞭解。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符合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會議召開現況並配合組織調整，爰修正本校

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檢附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如附件 13-1/第 10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討論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2點委員會組成中有關列席人員部分，請審視相關當事人列席說明之規

定，以符實際審議作業需要。 

三、法律用語以上、以下、以內皆包含數字本身，未滿則不包括數字本身；有

關本次會議學務處所提之各項提案，請全面檢視法規文字提及「(含)」或

「(不含)」之用法，並授權逕予修正。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請假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界定導師聘任前學生請假准假權責，並明確規範未成年學生請假需檢附之

證明文件，爰修正本辦法。 

三、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法規用詞。 

（二）第三條載明課程未請假或未完成請假程序者視為曠課。 

（三）第四條准假權責增列導師聘任前代理批核規定，修正第二款准假日

數，並刪除原第三款。 

（四）第六條修正未成年學生請假需檢附之證明文件及集體公假用詞改以法

規條號說明。 

四、檢附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修正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14-1/第 109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第 6條第 1項第 1款修正為「事假：因有事故需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請

假天數達三日以上……。」。 

三、另，事假事由是否正面表列、事假認定標準、是否訂定請假上限日數、應

事先申請或事後一定時間內補申請等，請學務處蒐集指標學校、中原大學

及輔仁大學之相關規定及作法，再行思考研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因應本校組織調整及未來教官退離，爰修正本校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

實施要點名稱為「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點」。 

三、檢附本校「優良導師及教官評選獎勵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5-1/第 119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第 8點修正為「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服務教育實施辦法」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組別名稱變更，故修正本辦法組別名稱。 

三、為讓學生參與服務教育課程多元化，增加以校內行政、學術單位申請協助教

學支援、行政支援等服務增加至社會服務課程。 

四、為避免服務教育課程時數與教師授課時數計算產生疑義，爰修正課程開課及

審查方式。 



五、檢附本校「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6-1/第 123頁）。 

六、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宿舍申請及退離宿作業要點」案，並增訂本校「學生宿舍

住宿契約書」，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7日 111學年度第 2次宿舍管理委員會達成共識、112

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獲得師長與學生會代表支

持、112年 6月 21日舉辦住宿費調漲案線上公聽會、112年 6月 21日邀請

學生會代表出席參與 111學年度第 3次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檢附本校「學生宿舍申請及退離宿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如附件 17-1/第 129頁）。 

三、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本校學生宿舍住宿費調漲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6月 7日 111學年度第 2次宿舍管理委員會達成共識、112

年 6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獲得師長與學生會代表支

持、112年 6月 21日舉辦住宿費調漲案線上公聽會、112年 6月 21日邀請

學生會代表出席參與 111學年度第 3次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學生宿舍自負盈虧、永續經營的立場，考量 CPI逐年攀升，五校區學生宿舍

除楠梓與旗津校區曾於 104學年度（原海科大）調漲外，其餘校區已超過十

年未做調整；依財務處精算版規劃分二階段調漲如附表（附件 18-1/第 145

頁）所示。 

三、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另，弘德樓耐震補強作業，請儘可能於半年內完成。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8月 12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 35條規定及實務運作需求並使本辦法更臻完備，爰擬

具本規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次為點次，並酌予潤修法規文字內容。 

（二）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規定，校務會議各類代表人數及產生方式，明定於本

校組織規程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爰刪除第 3條。 

（三）潤修校務會議各類代表，須於每學年結束前經選舉產生之文字。(修正

要點第三點) 

（四）修正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院長推派方式，文字潤修為院長互選，另

因 111學年度增設智慧機電學院，為維持會議組成人數為單數，爰提

高各學院院長互選人數為 4人，提審小組人數合計為 13人，酌修相

關文字。(修正要點第四點) 

（五）提請復議條款，參考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第 79、80條規定，

完善本點次第 2、3項內容規定，以利依循。(修正要點第十三點) 

（六）為提供校內會議如需引用本會議規則之法源依據，爰增列第 2項，俾

供依循。(修正要點第十五點) 

三、檢附本校「校務會議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

案全文（如附件 19-1/第 14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原第三條及第四條合併修正為「三、本會議代表之組成，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選任代表之推選，於每學年結束(七月三

十一日)前選舉產生為原則。」。 



三、另本案於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前，請再邀集主管協助審視修正內容是否完善，

並授權可依審視結果逕行修正，俾利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史文物推動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8月 12日簽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為配合 112年 8月 1日起人文社會學院更名創新設計學院，以及符合法制體

例修正第一條、第三條與第四條。 

三、檢附本校「校史文物推動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及

草案全文（如附件 20-1/第 159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肆、報告案： 

一、綜合業務處：建工校區校園指標改善計畫。（如報告案附件 1-1/第 163頁） 

決定：洽悉，視建工校區施作成果，未來四校區可一併施作。 

 

二、人事室：112年 1-7月各處室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情形。（如報告案

附件 2-1/第 169頁） 

決定： 

(一) 洽悉，請人事室將各單位同仁加班時數及特別休假日數統計表傳送予

各單位主管知悉，秘書室亦請留存。 

(二) 各行政單位於 9月 11日開學前，在合法及不影響公務運作之前題下，

請將上班人數調降至最低限度人數，鼓勵同仁多安排休假，以維身心

健康。 

(三) 統計表「人文社會學院」請修正為「創新設計學院」。 



三、國際處：學海展翅及學海飛颺計畫辦理情形口頭報告。 

（一）參加 2023暑假學海展翅海外英語營學生已於 8月初回臺，返校後測成

績尚在統計中，此次學生在菲律賓生活飲食方面，初期有些不適應情

形，但行前已向同學宣導提醒此行目的為學習英語，故在生活飲食已先

有心理準備，故較無抱怨情事發生。學海展翅採小班教學分級上課，但

仍有少數英文能力較優學生覺得課程較為簡單，國際處明年規劃時將依

學生程度針對菁英班學生統一安排於單一校區方式，以滿足學生學習英

文需求。 

（二）學海飛颺計畫今年度核發 96名學生，但有 3人放棄，共計 93名同學交

換及雙聯，112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學海飛颺人數出國(出發)目前共 44

人，其餘 49名同學將於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出發。 

決定： 

（一） 學海展翅建議參考外語中心英文測驗成績，對於學生英文能力前段及後

段學生，請皆採單一學校方式規劃辧理學，以利學習。 

（二） 學生申請出國交換，除英語基本能力審查外，未來亦請將專業性、專業

能力能對接納入審查評核，將有助於學生赴國外交換學習。 

（三） 另，學校亦鼓勵學生參與東南亞國際體驗自主學習課程，除可申請校內

補助外，亦可申請青年署補助，請教務處、國際處、共同教育學院多加

推廣系所主管知悉，鼓勵學生申請。 

 

伍、其他交流事項： 

一、有關私立學校退場，過去認為可無償撥用給其他大學使用，但實際情形是政府

針對退場私校校產，第一波會先洽詢公立機關是否有承接使用意願，條件是承

接校產單位須支付教育部墊付款。目前學校在評估承接東方設計大學退場後之

校產，並已向教育部表達承接意願，教育部墊付款金額為 1.5億元，東方設計

大學地理位置鄰近本洲科技園區及臺南科技園區，有利拓展學校產學研究等相

關發展，未來有更詳細的資訊再向各位同仁報告。 



二、建工校區化材館外牆剝落及館內漏水情形，請業管單位協助儘速修繕，並提醒

教職員工生經過時留意安全。 

決定：會後請總務處及綜合業務處瞭解相關情形，並協助修繕等作業。 

三、燕巢校區冷氣卡收費與其他校區作法不一，建請協處。 

決定：有關五校區冷氣卡收費標準及相關作法，請總務處及綜合業務處先行瞭

解，基於五校區一致性原則，瞭解處理結果請向翟院長說明回覆。 

 

陸、散會：( 12時 13分) 













 


